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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林礦區生態系
服務價值評估與生態補償架構

臺灣國有林地內計有129處放租作為採礦使用，其中位於保安林者計13

處，面積約145公頃。保安林內，開礦面積雖然不大，但是礦產的開發與

利用會擾動地表，破壞原有環境，造成水土流失、植被與生物棲地等不可

回復性的衝擊。在國際上大都透過法規與稅收建立礦產資源有償使用的制

度，而臺灣目前仍需法令與森林服務價值評估等科學數據的支持，才能據

以徵收生態補償費用。

文、圖︱林幸助︱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柳婉郁︱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特聘教授
	 蘇義淵︱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曾偉君︱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陳添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薛美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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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有林地內計有129處承租作為採礦使

用，其中位於保安林者計13處（分屬10家礦業

權者），面積約145公頃。保安林內，開礦面

積雖然不大，但是礦產的開發與利用會擾動地

表，破壞原有環境，包括水土流失、植被與生

物棲地等不可回復性的衝擊。因此自2003年以

後，林務局對於新設礦權案件均嚴格審查，並

建議礦務局不得在保安林內新設礦權。又礦業

使用國有林地租金已改以市價查估，且開礦作

業結束後進行至少6年的復育造林等措施，但

學理上，森林因採礦而喪失之水源涵養、生物

多樣性及國土保安等價值，都尚未列入開礦者

應負擔之費用，亦即開礦者並未承擔生態損害

補償之責任，對於國土保安之損害也僅以執行

水土保持計畫為主。

目前礦業用地收取費用包括礦業權申請費、

礦業權費、礦產權利金、水土保持保證金、山坡

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及景觀特別稅等項目。為了對

開礦或開發者收取生態環境成本價金，須在科

學研究之量化基礎下，詳細計算生態損害補償

之費用，將生態系服務價值予以貨幣化，此計

算結果將可提供政府作為訂定生態損害補償費

用或環境成本價金的參考。本研究針對林務局

業務職掌相關之法令（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

法、文化資產保存法）與國內學者所建議之森

林生態系服務，發展國有林生態系服務價值評

估架構，用以作為研議收取生態補償費用之依

據，以維護環境正義，落實國土復育之執行。

問題研析

本計畫持續透過與權益關係者之協商溝通、

發展臺灣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架構需考慮

之問題：

一、臺灣位於亞熱帶，生物多樣性高，氣候

高溫多雨、山高陡峻。若要合理評估森林生態

系服務價值，應建立臺灣本土生態環境資料，

尋求量化之基準。

二、劃編保安林係為維護國土安全、保護人

民土地及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改善民眾之生活

環境為主要目的。結合理論及實證，估計礦區

開採對國土保安（土壤流失及土石流風險）應

付之價值。

三、目前國際上大都透過法規與稅收建立礦

產資源有償使用的制度，例如中國實施《礦產

資源補償費徵收管理規定》，英國規定每噸礦

產徵一特定稅收，作為復育基金。就我國的法

令現況來看，未來應針對估算補償價金之收取

與應用之相關法令規需進行修正。和平北溪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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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林採礦之歷史

臺灣為年輕的褶皺造山地質，加上位處太

平洋邊緣，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每逢颱風豪

雨，即容易發生大規模的洪水及土石流，因此

保安林類型中，以水源涵養與土石流捍止保安

林所占比例最高。臺灣自日治時期即開始建置

保安林制度，1907年正式公告高雄打狗山（壽

山）為第一處水源涵養及土砂捍止保安林，至

今依《森林法》（第22條、第24條）為公益目

的所指定之特別森林，總共編列11類、46萬7

千公頃保安林，其中約145公頃保安林地放租

10家礦業權者作為採礦使用，佔全國保安林總

面積0.03%。雖然開礦對於地表的擾動與國土

保安之目的有極大之衝突，惟保安林中礦業權

之取得有其時空背景因素。

臺灣保安林採礦歷史可以溯及1959年以前，

1959年《礦業法》中即明定保安林內採礦規

定，1966年經濟部為促進礦產資源之加速開

發，頒布「保安林地內礦業案件處理辦法」

（目前已廢止），現有10家礦業權者皆在這段

時間（即於1985年以前）取得礦權。《森林

法》於1985年增訂第9條，明定於地質穩定、

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前提下，報經主管機

關會同有關機關實地勘查同意後，森林內始容

許探採礦或採取土石。並於1989年發布「保安

林經營準則」，訂定保安林內探採礦應以無礙

國土保安及水土保持者為限。2003年為強化國

土保安，減少開發，修訂保安林經營準則，對

於既有的保安林採礦採取更嚴格的審查制度，

需經礦業主管機關、學者專家、當地鄉（鎮、

市）公所等有關機關及住民代表實地勘查，認

屬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始得

展開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作業，開採

礦產。另外，對於新設礦權案件，林務局均嚴

格審核，要求避開保安林地，並建議礦務局不

再於保安林內新設礦權。

由於保安林除具有森林生態之服務價值外，

藉由植被的覆蓋、減少沖蝕保護土地，達到保

全民眾生命與財產之目的。因此，對於保安林

礦區之生態補償，除考量森林生態服務價值

外，應加入國土保安等項目之價值估算。

保安林生態價值評估標準作業流程

森林生態系統服務係指森林生態系所形成及

所維持國人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與效能，

以及人類直接或間接從森林生態系得到的所有

收益。評估森林生態系中不同服務間之關係，

可以深入瞭解不同生態系服務相互關聯的作用

因數和作用機制，最終建構並量化生態系服務

價值的模型，可用於指導人類合理明智利用森

林之自然資源之基礎。根據收集的資料，首先

對森林生態系現狀進行調查，在瞭解森林生態

系現狀基礎上，評估和量化森林生態系提供的

廣泛多樣的生態系服務價值。森林生態價值評

估流程圖見圖1。

在森林生態系統現狀評估的基礎上，可藉

由建構數學模型來量化大範圍及長時間尺度森

林為人類所提供廣泛而多樣的生態系統服務

價值，進而評估森林生態系統對於人類社會與

經濟福祉的貢獻。不同生態系服務功能間存在

權衡和協同的關係，需要對森林生態系服務進

行權重分析並排序，確認每項生態系統服務對

於林地的貢獻率。參照「千禧年生態系統評

估報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 E A）」以及「生態系統暨生物多樣性經濟

學倡議（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評估體系和標準，不

同生態系統服務的權重分析框架圖見圖2。

專輯：保安林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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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篩選的森林生態系服務，納入基於不同

受益者關注程度的生態系服務權重值，可得到

小尺度範圍內林地生態系統服務的評估價值。

時間尺度與空間尺度的變化會影響森林生態系

統的服務價值，因此需構建適宜的尺度轉換模

型，來掌握森林生態系統服務過程的變化規

律，進而得出大範圍不同時空尺度範圍內森林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演變規律，為未來實施不同

森林地不同時空格局之生態補償制度等工作提

供科學研究之基礎。

圖1、森林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流程圖。

國有林生態系服務

不同生態系服務的權重

尺度轉換模型模擬國有林生態系
服務價值時空動態變化

不同受益者

明確評估目的
選定評估範圍
確定評估原則

國有林生態環境狀況評估

國有林生態系品質評估

國有林生態系健康評估

確定主要
服務功能

選擇評估
方法和技術

建立評估
指標體系

收集評估
所需資料

時間尺度資料
考慮短、中、長期效應
(1、3、5、10、20年)

國有林生態系服務
價值評估

空間尺度資料
不同地理單元資料
考慮空間異質性

確定國有林生態特徵

明確生態系服務功能組成

水源涵養
森林遊憩

林木生產
國土保安

碳吸存
生物多樣性

森林生態補償費用執行程序

法理依據

參 照 國 外 法 例 ， 生 態 補 償 （ E c o l o g i c a l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 跟 生 物 多 樣 性 抵 換

（Biodivers ity Offset）都是經常被使用的政

策工具，目的是用來減緩生物多樣性的消失

率。基於污染者付費原則，開發者必須為了

因開發所造成的環境減損（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D e g r a d a t i o n ） 付 出 賠 償 。 在 林 務 局 所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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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生 態 補 償 」 應 屬 於 生 態 系 統 服 務 給 付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

因此，若未來課徵生態補償費，將可視為生態

系統服務給付以保育森林與林地之生態資源。

生態服務效益費用

一、收取項目

依據TEEB列出之17項森林生態系服務功能，

若以林務局主管職責包括森林生產、水源涵養

效益、碳吸存效益、森林遊憩、國土保安、以

及生物多樣性等6種服務功能為主要價值評估

標的。其中國土保安效益、水土保持保證金及

景觀特別稅有可能重複收取，且與當地居民之

生活相關，因此屬於區外補償（代收），其餘

5項（森林生產、水源涵養、碳吸存、森林遊

憩以及生物多樣性）視為區內徵收。因此建議

林務局林班地礦區之租用，除土地租金外，應

視各林地之環境狀況收取生態損害補償。

二、時間軸的設定

在《礦業法》第13條採礦權以20年為限。期滿

前一年至6個月間，得申請展限；每次展限不得

超過20年。故本研究評估20年以及每年的森林生

態系服務效益，作為生態補償費用計算之基準。

生態損害補償費用評估流程

評估流程建議由承租單位於申請時檢附礦業

用地生態損害補償評估說明書，再由林務局進行

審核，並邀請專家進行現場查核，經專家會議後

再核定林地租金（包括生態損害補償費用）。

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之估算

符合林務局主管執掌6種森林生態價值分別

為林木生產、碳貯存、水源涵養、森林遊樂、

國土保安以及生物多樣性等。各項生態系服務

價值可依據公式算出價金（亦即每公頃每年生

態系服務價值），此價金建議為收費上限。至

於實際收取多少，可依專家會議或租金比例加

權決定。

森林生態系服務效益之估算公式

一、林木生產

林木生產效益是以估算活立木潛在的價值為

主。目前常用立木價值計算方法有收益法、成

本法、市場價值法等。一般採用市場價值法，

根據當地林區森林資源統計資料和主要樹種立

木市場價，計算活立木蓄積年增長量價值（許

紀泉，2006），公式計算如下：

FPi = Si ×vi ×Pi 

FPi為區域森林生態系統第 i類林分類型木材

價值（元），S i為第 i類林分類型的分布面積

（h a），v i為第 i類林分單位面積的淨生長量

（m 3/ha），Pi為第 i類林分的木材價值（元/

m3）。

二、碳貯存

森林碳貯（吸）存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

上，以效益移轉法之單位價值移轉作為效益評

估方法。林木的碳貯量推估模式，可將林木材

圖2、基於不同受益者的森林生態系服務權重分析。

國有林典型生態系服務

得出不同生態系服務的權重值

基於不同受益者的層次分析

區域層級
社會屬性

供 

給
調 

節
支 

持
文 

化

專輯：保安林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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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藉由基礎木材密度換算出林木生物量，再利

用林木生物量與地上部、地下部生物量的擴展

係數與碳含量等轉換係數，估算出碳貯存量，

採用IPCC（2006）碳貯存量估算式，如以下公

式所示：

C=Vt ×BD×BEF×（1+R）×CF 

其中C（C a r b o n  S t o r a g e）為林木每公頃

碳貯存量（ ton C/ha），V t為林齡為 t時每公

頃之林木材積（m 3/ha），BD（Bas ic  Wood 

Densi ty）為基礎木材密度（ ton/m 3），BEF

（Biomass Expansion Factors）為林木生物

量的擴展係數，R（R a t i o  o f  B e l o w g ro u n d 

Biomass to Aboveground Biomass）為根莖

比，CF（Carbon Fraction）為碳含量比率。

QRCS=QRC×AR

 

以上公式係藉由效益移轉法估算森林之碳

貯（吸）存效益，利用森林二氧化碳貯存量

（ton CO2/ha）或二氧化碳吸存量（ton CO2/

ha/年）之QRC與森林面積AR（ha）相乘，便會

得到森林總二氧化碳貯（吸）存量QRCS。估算

出森林總碳吸存量後，本研究選擇碳價格與邊際

社會損害成本做為評估森林碳吸存效益之參數：

VRC=QRCS×PC 

公式中，係以前述公式得到的森林二氧化碳

吸存量，分別乘以碳價格與邊際社會損害成本

PC（元/ ton），便可得到森林總碳吸存效益

VRC（元/年）。

三、水源涵養

本研究主要係以水文平衡收支法進行水源

涵養量之評估並依據N i n a n  a n d  K o n to l e o n

（2016）之模式進行估算：

QP×RET=QET 

QP×RIE=QIE

 

研究區域內每年平均降雨量QP（mm）分別

乘以該區域平均蒸發散率RET與逕流率RIE，即可

得到區域內每年平均蒸發散量QET（mm）以及

年均逕流量QIE（mm）。

QV=QP×（1- QET ⁄QIE ）

QV×A=QW 

QV為森林區域每單位土壤之蓄水量（mm），

利用年均降水量、蒸發量及逕流量計算出單

位蓄水量，將單位蓄水量與森林區域總面積A

（ha）相乘，經單位換算後便可得到該區林地

留存之總儲水量QW（m3/年），於水文平衡收

支法中此為森林總水源涵養量。

（RC+CTM）×D×（��1-（1+D ）�-L
�R ）

�-1÷QR =CRU 

QW×CRU=VWC 

在水源涵養價值評估部分，本計畫係以重置

成本之水庫單位容積造價進行估算，以上公式

係以臺灣水庫建造支出RC（元），水庫設施可

運行壽命LR（年）與折現率，以及該水庫年均

維護成本換算為總維護費用現值C TM（元），

前述兩項相加後以折現率計算年金，接續再將

此年金除以該水庫總蓄水量QR（m3），可得到

水庫單位容積造價CRU（元/m3）。接續將所得

之森林涵養水源量QW（m3/年）與水庫單位容

積造價相乘，即可估算出此區域森林涵養水源

效益價值VWC（元/年）。

四、森林遊樂

本研究採用Meta分析函數移轉法以估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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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效益，根據效益移轉法估算森林遊樂價值

之一般形式如下：

�WTPij =β0+β1 METHODij+β2 SITEij+

β3 ACTIVITYij+β4 SOCECOij+ε ij  

以上公式利用實證研究文獻中所估算之單位

願付價格W TP（元/人/年），作為此函數的應

變數；而作為函數的自變數包括METHOD為方

法變數（TCM、CVM等），SITE為地點特徵變

數（地點資源類型等），ACTIVITY為遊憩活動

變數（賞鳥、登山等），SOCECO為遊客之社

會經濟變數（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平均年

收入等）。β0為常數，β1、β2、β3、β4為自

變數之係數，ε為誤差項。下標 i j為第 j個遊憩

區域之第 i個結果；Meta迴歸模型建立並估計

後，可依序將不同相關變數之樣本均值分別乘

以Meta迴歸方程式對應的係數以求出政策地點

之單位消費者剩餘（元/人/年）。

五、生物多樣性價值

生物多樣性效益由於不具次級資料，因此其

估算必須藉由問卷蒐集資料結合封閉式單屆二

元選擇波比（Probit）模型估計，採用標準的

兩階段全國抽樣調查。

六、國土保安價值

本 研 究 採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 C o n t i n g e n t 

Valuation, CVM），以面訪方式，對兩個礦區

鄰近居民進行問卷調查並估計國土保安（土壤

流失及土石流風險）損害值。

實際收取租金與林地市價及生態系服務價

值之公式

實際收取租金與林地市價及生態系服務價值

之關係如下式所示，以後各年租金可依照林業

貸款利率調升。 採礦對於水質的污染。

礦區邊坡植生復育。

蘇澳地區停礦植生。

專輯：保安林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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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頃每年實際收取租金＝

（千分之四×每公頃林地市價）+（專家會議決定之百

分比×每公頃每年林木生產價值）+（專家會議決定之

百分比×每公頃每年碳貯存價值）+（專家會議決定之

百分比×每公頃每年水源涵養價值）+（專家會議決定

之百分比×每公頃每年森林遊樂）+（專家會議決定之

百分比×每公頃每年生物多樣性價值）

結語

目前臺灣礦產開採大部分位在山區，多數土

地屬於林務局所管轄之森林。森林因開採礦而

喪失之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生物多樣性等價

值，目前都尚未列入開礦者所應負擔之經費，

因此就林務局業務職掌相關之法令（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建議將

碳吸存、維護生物多樣性、水源涵養、森林遊

樂、國土保安（水土保持）、林木生產價值等

6項森林生態系服務價值，作為臺灣森林礦區

生態損害補償費用之計算標準，以維護環境正

義，落實國土復育之執行。 

圖 / 大山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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